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公司

章程》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我们就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之独立意见 

江成汉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具备与其

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专业知识、工作经历及管理经验，未发现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则规定的禁止任职之情形。董事会相关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聘江成汉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二、《关于公司聘任财务负责人的议案》之独立意见 

林孔凤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具备与其

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专业知识、工作经历及管理经验，未发现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则规定的禁止任职之情形。董事会相关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聘任林孔凤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三、《关于红信鼎通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向公司无偿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 

本次交易的方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将该议案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意见 

公司第二大股东红信鼎通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无偿向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美

丽生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福建省隧道工程有限公司）提供了 20,000 万元财

务资助，期限为一年。本次拟对原财务资助借款协议进行展期，有利于缓解公司

整体资金压力，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关联董事

在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时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该议案，并同意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增加公司 2020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之事前认可及独

立意见 

1、事前认可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日常经营需要，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意见 

公司根据目前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实际情况，合理调整了 2020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调整后能够更加符合公司生产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

关联交易价格参照市场价格确定，依据公平、合理的定价政策，符合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利益。关联董事在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时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

易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

该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

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 

 

徐守浩      赵泽辉       刘伟英       刘民 

 

 

 

 

签署日期：2020 年 8 月 11 日 


